
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

易的事前认可意见 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和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

对拟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转

让所持一拖（新疆）东方红装备机械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

及《关于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洛阳西苑车辆与

动力检验所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发表如下事先审核意见： 

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聚焦主业发展。因新疆公司

已停止拖拉机相关业务，且中国一拖承诺不会与公司有竞争业

务，因此股权转让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。西苑所公司目前从事

的检验检测业务业务并非公司主业，股权转让后不会影响公司

核心能力。同时，交易价格以标的股权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，

符合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原则。 

综上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，同意将两项议案

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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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变蜇事:

于增彪 杨敏弼 置玉茹 薛立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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